附件 2

承诺书

我单位对如下事项郑重承诺:

一、对申报2025年促进“五特”产业重点企业发展和重大

项目建设财政资金所有材料（包括文字、文件、数据、图片、合同、凭证及证明材料等）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二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2024年以来未发生重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、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、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，纳税信用等级不为D级且无重大涉税违法行为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及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

三、按照规定程序申报专项资金，对涉及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部门及人员，不采取吃请、馈赠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。

四、若获得财政补助资金，将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方向（项目建设类的应当直接用于项目生产性建设），不用于发放企业员工工资、投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等与财政资金使用不符的方向。

如有违反上述相关承诺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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